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昇

選任辯護人  林岡輝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906、1064、1221號、112年度偵字第35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昇犯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

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壹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

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陳○昇與丁○○前為同居男女朋友，二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陳○昇於民國111年

間二人分手後，在澎湖縣某處，使用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品，

分別為下述行為：

　㈠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

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示之方式，以加

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及丁○○現任男友戊○

○，使丁○○、戊○○均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㈡意圖損害丁○○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及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時間，

以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

事恫嚇丁○○，並非法利用丁○○之個人資料，使丁○○心

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足生損害於丁○○。

　㈢基於散布文字誹謗及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對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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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文字誹謗部分，業經撤回告訴，詳後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

之說明），於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7所

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戊○

○，使丁○○、戊○○均心生畏懼，並足以毀損戊○○之名

譽。嗣因丁○○、戊○○報警處理，員警循線追查，並自被

告處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丁○○、戊○○訴由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局（下稱

馬公分局）報告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

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陳○昇及

辯護人於本院112年10月17日準備程序中，均明示同意有證

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2至6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

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

為證據應屬適當，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

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

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

（見馬公分局馬警分偵字第11101009402號卷【下稱警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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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5頁、澎湖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06號卷【下稱偵

卷】第293、333、407頁、本院卷第252頁），核與告訴人丁

○○、戊○○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馬公分局澎警刑字第11

10009205號卷【下稱警205卷】第13至20頁、警402卷第23至

34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澎警刑字第1123104085號卷【下稱

警085卷】第51至53、55至58頁、偵卷第29至33、39至41、3

73至375、515至519、527至531頁），並有如附表一證據出

處欄所示之資料及馬公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見偵卷第317至325頁）等件在卷可憑，及如附表二所示

之扣案物為證（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足認被告於前揭任

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罪名及罪數

　1.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者，為家庭成員間實

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

之行為；而該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者，係指家庭成員間

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

訴人丁○○前為同居男女朋友，二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對告訴人丁○○本案

所為，均屬故意對家庭成員實施精神不法侵害之行為，當屬

同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

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下列法條論科，先予

敘明。

　2.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5條

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就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

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

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就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305條之恐

嚇危害安全罪及同法第310條第2、1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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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7接續傳送多則訊息、貼文，各係於

密接時間，基於同一犯意所為，依一般社會通念，各行為之

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

行，均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一罪。另被告就附表一編號4、

5、7所為，係以單一犯意對相同被害人犯不同罪名或對不同

被害人犯相同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

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

刑法第310條第2、1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末被告就附表一

編號1至7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量刑之依據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丁○○曾為男

女朋友，竟因未能妥善處理分手事宜而心生怨懟，為報復告

訴人丁○○、戊○○，率然以前揭方式恐嚇、誹謗告訴人丁

○○、戊○○，致告訴人2人心生畏懼，且未知尊重他人隱

私及資訊決定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侵害告訴人丁○○之

隱私，所為顯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認全部犯行，先與

告訴人戊○○達成和解，進而與告訴人丁○○以新臺幣36萬

元達成和解，並全部履行完畢，並兼衡被告無前科之素行，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暨量以被告所為本案

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陳

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53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㈢定應執行刑

　　參酌被告所侵害之法益、動機、行為次數、犯罪區間密集等

情狀，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

兼衡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

限、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併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

行之刑，併諭知同前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緩刑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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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如前

述，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固有不是，惟被告犯後坦承

犯行，且已先後與告訴人戊○○、丁○○和解，並經告訴人

丁○○同意給予緩刑之機會，此有111年10月21日和解書及1

13年10月16日和解筆錄附卷可憑（見警085卷第85至86頁、

本院卷第267頁），本院審酌上情，堪認被告經此偵、審教

訓後即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因認被告之宣告刑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被告

緩刑3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對於個人行為控制力、法

律規範認知均有不足，須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避免情

緒、行為衝動下再次犯罪，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

諭知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

次，另因被告本案涉犯家庭暴力罪，應依刑法第93條第1項

第2款，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諭知被告於緩

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被告如違反前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

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之宣告，

附此敘明。

三、沒收之宣告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

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並用於傳送或儲存前開

恐嚇、誹謗、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所用之物，核屬被告所有供

犯罪所用之物，自均應依前開規定沒收之。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說明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就附表一編號7部分所為，另侵害告訴

人丁○○之名譽，因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

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嫌等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㈨部

分）。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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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誹謗罪，須告訴乃論，刑法第31

4條定有明文。

　㈢查告訴人丁○○已於本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期日具狀撤回

對被告散布文字誹謗罪部分之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9頁），揆諸前開規定，此部分原應

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認定構成散布

文字誹謗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

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

　㈠被告於111年10月1日16時許，在澎湖縣○○鄉○○村0○00

號，基於毀損之犯意，將告訴人甲○○所有之三星行動電話

摔在地上，致令不堪用，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甲○○。因認被

告另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即起訴書犯罪

事實欄一、㈦部分）。

　㈡被告於111年10月2日起至同年月21日間，另基於跟蹤騷擾之

犯意，以GOOGLE帳號「wansheng51115」、「wansheng511

5」、「jihyin119」、「airhems0315」、「wansheng51

5」、「wansheng0000000」、「omewin515」、「sicsmj

h」、「llppggcc123」、「ccllppgg123」及「e8002@ep-ai

r.com.tw」之電子信箱（起訴書贅載「yunrong0220」部

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寄送約230封之電子郵件至告

訴人丁○○GOOGLE帳號「yunrong0220」之電子信箱，並自

同月5日起至11日止，以通訊軟體傳送多則提及告訴人丁○

○工作場所、2人感情糾紛、私密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

○，以此方式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反覆違反告訴人丁○

○之意願干擾告訴人丁○○，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

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

3條第1項第4款、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即起訴

書犯罪事實欄一、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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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

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均須告訴乃論，此觀刑法第357

條、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3項自明。

三、經查，本案告訴人甲○○、丁○○已分別於本院審理中具狀

撤回對被告毀損罪、跟蹤騷擾罪之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

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9、271頁），爰依前開規定，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政德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鳳岐

　　　　　　　　　　　　　　　　法　官　陳順輝

　　　　　　　　　　　　　　　　法　官　費品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佩蓁

附表一

編號 時間 行為 證據出處 罪刑 備註

1 111年9月

12日2時1

4 分 起 至

同日20時

39分間

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

E）接續傳送包含「我先警告

你，你媽要是再鬧，要死就大

家一起死」、「賤貨」、「我

鬧到你知道檢討道歉為止」、

「我明天會想辦法回去毀了彼

此，我再去自殺」、「明天我

一定報復所有人我會在你們醫

院頂樓上吊」、「你弟上班多

久了，可以叫他去死啦，明天

被告與告訴人丁○

○111年9月12日LIN

E對話紀錄截圖（見

偵卷第37至93、549

至615頁）。

陳○昇犯恐

嚇危害安全

罪，處有期

徒刑貳月，

如 易 科 罰

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

欄一、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遺書我會幫妳寫進去」、「我

今天要是大鬧醫院說你自己負

責」、「最後5分鐘不回我就

打給阿長」、「我等一下開始

打電話，一定鬧到沒辦法收

拾」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

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

於告訴人丁○○生命、身體及

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

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2 111年9月

13日0時2

3 分 起 至

同日23時

1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一

定先弄死你，再去自殺」、

「你繼續不接吧我在你們板上

留到你出現為止」、「明天我

一定在醫院大鬧」、「你上班

我就狂打單位」、「醫院板上

留不夠是吧，等我貼裸照的時

候」、「沒關係啦我連命都不

要的人你繼續警察沒關係」、

「明天只要警察到公司去，我

就到院長室」、「警察只說不

能吵你」、「明天警察只要找

我就找你們院長」、「明天只

要做筆錄我一定還是會鬧到你

們醫院去，我連命都不要的人

也不要以為警察可以吃的了

我」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

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

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

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

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

○111年9月13日LIN

E對話紀錄截圖（見

偵卷第93至103、61

5至651頁）。

陳○昇犯恐

嚇危害安全

罪，處有期

徒刑貳月，

如 易 科 罰

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

欄一、㈡

3 111年9月

28日0時3

6 分 起 至

同日23時

20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你真

的每次都要我打去單位你才肯

回訊息是不是」、「我會把對

話傳給慶哥，我死後新聞稿要

怎麼寫隨便他」、「我連命都

不要的人，我怕法律嗎」、

「我現在把火點下去最後悔的

就是留這封遺書給你」、「要

報復大家來報復」、「我今天

報復完再去自殺」、「我今天

晚上一定會徹底的修理他」等

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

○，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

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

被告與告訴人丁○

○111年9月28日LIN

E對話紀錄截圖（見

偵卷第115至157、7

19至749頁）。

陳○昇犯恐

嚇危害安全

罪，處有期

徒刑貳月，

如 易 科 罰

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

欄一、㈢

01

(續上頁)

第八頁



○○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

全。

4 111年9月

29日0時2

4 分 起 至

同日23時

20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告訴人丁○

○裸照、性影像及包含「要報

復大家來報復」、「靠我自己

今天晚上我會把你們兩個寫的

很難停(聽)」、「我今天晚上

徹底把你們兩個毀了我就

走」、「七美鄉公所一樣會放

消息」、「你的玩具我會全部

撒在車道上幫你貼名子(字)，

我現在回去應(印)貼紙，我等

一下全部丟外面自己去撿」、

「反正我今天徹底會摧毀我們

兩個的感情」、「我今天會讓

澎湖人好好認識你」、「4：3

0你沒跟我道歉我就找出凱

莉，全部東西都會上你們醫院

跟總院」、「怎樣點開截圖根

本不想看這些內容是吧，這是

你用紫色手機拍的，就傳這一

部吧」、「這個我應該不會

傳，這個是我們自己拍的」、

「我現在馬上上去你們醫院板

上貼」、「我跟你講明的，這

些照片影片你留給我的，你就

算復合，我也不會刪除」、

「婦幼隊很屌，認識隊長很

屌，隊長很屌是不死，我放火

燒婦幼隊，再去你們醫院燒謝

欣穎的車」、「我幹你娘，我

這些照片沒有胤(印)出來寫上

你名子(字)拿去醫院灑(撒)，

我改跟你姓」、「等一下有警

察打給我，那個單位打給我，

我燒那個單位，不信你就試試

看，老子現在用命跟你玩」等

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

○，進而於同日將貼有告訴人

丁○○姓名及就職單位名條之

情趣用品遙控器放置在告訴人

丁○○機車座椅上，供不特定

人共見共聞，以此方式暗示將

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

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

危害於安全，並非法方式利用

1.被告與告訴人丁

○○111年9月29

日LINE對話紀錄

截圖（見偵卷第1

57至219、749至7

99頁）。

2.被告與告訴人丁

○○111年9月29

日LINE對話紀錄

截圖（見偵卷第1

57至219、749至7

99頁）。

3.現場照片（見偵

卷第383頁）

陳○昇犯個

人資料保護

法第四十一

條之非公務

機關未於蒐

集之特定目

的必要範圍

內利用個人

資料罪，處

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

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

欄一、㈣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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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丁○○之個人資料，足

生損害於告訴人丁○○。

5 111年9月

30日3時3

0 分 至 同

日 5 時 許

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你要

回來就在醫院裡面公開，不要

交往我也不會放過他，我會好

好活著，用我所有的關係弄到

他在部隊無法生存」、「再一

次我讓他勒令退伍」、「我明

天請老高繼續寫」、「你明天

看老高第二篇怎麼寫」等語內

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

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

○○及告訴人戊○○之名譽，

使告訴人丁○○、戊○○心生

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

○111年9月30日LIN

E對話紀錄截圖（見

偵卷第239至251、7

99至809頁）。

陳○昇犯恐

嚇危害安全

罪，處有期

徒刑參月，

如 易 科 罰

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

欄一、㈤

6 111 年 10

月1日1時

20分至同

日4時8分

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明

天請老高繼續寫」、「你要不

要講清楚　我跟你保證今天不

講　我星期一拿去醫院撒」等

語內容之訊息及貼有告訴人丁

○○姓名就職單位名條之多件

情趣用品照片予告訴人丁○

○，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

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

○○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

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

○111年10月1日LIN

E對話紀錄截圖（見

警402卷第75至76、

86至87頁、偵卷第8

11至813頁）。

陳○昇犯恐

嚇危害安全

罪，處有期

徒刑貳月，

如 易 科 罰

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

欄一、㈥

7 111年9月

13日至同

年 10 月 1

日間

以通訊軟體FACEBOOK（下稱臉

書）暱稱「Jess Wan」、「鐘

全高」、「詹文國」、「蔡昀

國」帳號，接續傳送包含「我

告訴你 是你把我惹毛的 我現

在開始寶福 照片我一定全部

傳出去 你找誰講都沒有用」

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

○，並以前揭帳號，在不特定

人得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澎

湖大網聚」、「三軍總醫院」

及前揭臉書帳號頁面，接續散

布「強化我國國軍劈腿戰力，

戊○○丁○○」、「澎湖三

總　戊○○　學妹好睡嗎　這

就是我們的國軍劈腿」、「國

防部就是這樣做事情，澎湖三

總戊○○劈腿」、「澎湖三

總　戊○○　明知別人有男有

1.「國防醫學院三

軍總醫院澎湖分

院」臉書專頁貼

文留言截圖、被

告與告訴人丁○

○9月13日LINE對

話截圖（見警085

卷第63頁）。

2.臉書暱稱「鍾全

高」Messenger訊

息截圖（見警085

卷第59頁）。

3.臉書暱稱「詹 文

國」貼文及Messe

nger 訊 息 截 圖

（見警085卷第6

1、75至77頁、偵

卷 第 877 至 885

頁）。

陳○昇犯散

布文字誹謗

罪，處有期

徒刑參月，

如 易 科 罰

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即起訴書

犯罪事實

欄一、㈨

01

(續上頁)

第十頁



附表二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0條

強迫劈腿還不出面」、「戊○

○好看嗎、戊○○來看看你女

人的裸照（張貼告訴人丁○○

穿著睡衣之照片）」等文字、

圖畫，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

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

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

安全及損害告訴人戊○○之名

譽。

4.臉書暱稱「Jess

Wan」貼文及Mess

enger 訊 息 截 圖

（見警085卷第71

至73頁、偵卷第8

45至871、887至8

89頁）。

5.臉書暱稱「蔡昀

國 」 貼 文 截 圖

（見偵卷第873至

875頁）。

6.扣案手機門號000

0000000號於LINE

及臉書搜尋帳號

之結果（見警085

卷 第 79 至 81

頁）。

7.扣案手機GMAIL帳

戶紀錄截圖（見

警 085 卷 第 83

頁）。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1 ACER筆電 1台

2 SANDISK隨身碟（銀色） 1支

3 IPHONE行動電話（含SIM卡） 2支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01

02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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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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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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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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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20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

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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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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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昇
選任辯護人  林岡輝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906、1064、1221號、112年度偵字第3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昇犯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
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陳○昇與丁○○前為同居男女朋友，二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陳○昇於民國111年間二人分手後，在澎湖縣某處，使用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品，分別為下述行為：
　㈠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及丁○○現任男友戊○○，使丁○○、戊○○均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㈡意圖損害丁○○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並非法利用丁○○之個人資料，使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足生損害於丁○○。
　㈢基於散布文字誹謗及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對丁○○散布文字誹謗部分，業經撤回告訴，詳後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說明），於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戊○○，使丁○○、戊○○均心生畏懼，並足以毀損戊○○之名譽。嗣因丁○○、戊○○報警處理，員警循線追查，並自被告處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丁○○、戊○○訴由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局（下稱馬公分局）報告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陳○昇及辯護人於本院112年10月17日準備程序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2至6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馬公分局馬警分偵字第11101009402號卷【下稱警402卷】第5頁、澎湖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06號卷【下稱偵卷】第293、333、407頁、本院卷第252頁），核與告訴人丁○○、戊○○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馬公分局澎警刑字第1110009205號卷【下稱警205卷】第13至20頁、警402卷第23至34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澎警刑字第1123104085號卷【下稱警085卷】第51至53、55至58頁、偵卷第29至33、39至41、373至375、515至519、527至531頁），並有如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資料及馬公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317至325頁）等件在卷可憑，及如附表二所示之扣案物為證（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足認被告於前揭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罪名及罪數
　1.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者，為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而該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者，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丁○○前為同居男女朋友，二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對告訴人丁○○本案所為，均屬故意對家庭成員實施精神不法侵害之行為，當屬同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下列法條論科，先予敘明。
　2.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就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就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同法第310條第2、1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7接續傳送多則訊息、貼文，各係於密接時間，基於同一犯意所為，依一般社會通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均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一罪。另被告就附表一編號4、5、7所為，係以單一犯意對相同被害人犯不同罪名或對不同被害人犯相同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刑法第310條第2、1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末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7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量刑之依據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丁○○曾為男女朋友，竟因未能妥善處理分手事宜而心生怨懟，為報復告訴人丁○○、戊○○，率然以前揭方式恐嚇、誹謗告訴人丁○○、戊○○，致告訴人2人心生畏懼，且未知尊重他人隱私及資訊決定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侵害告訴人丁○○之隱私，所為顯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認全部犯行，先與告訴人戊○○達成和解，進而與告訴人丁○○以新臺幣36萬元達成和解，並全部履行完畢，並兼衡被告無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暨量以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定應執行刑
　　參酌被告所侵害之法益、動機、行為次數、犯罪區間密集等情狀，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併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併諭知同前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如前述，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固有不是，惟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已先後與告訴人戊○○、丁○○和解，並經告訴人丁○○同意給予緩刑之機會，此有111年10月21日和解書及113年10月16日和解筆錄附卷可憑（見警085卷第85至86頁、本院卷第267頁），本院審酌上情，堪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後即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因認被告之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對於個人行為控制力、法律規範認知均有不足，須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避免情緒、行為衝動下再次犯罪，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另因被告本案涉犯家庭暴力罪，應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被告如違反前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之宣告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並用於傳送或儲存前開恐嚇、誹謗、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所用之物，核屬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自均應依前開規定沒收之。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說明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就附表一編號7部分所為，另侵害告訴人丁○○之名譽，因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嫌等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㈨部分）。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誹謗罪，須告訴乃論，刑法第314條定有明文。
　㈢查告訴人丁○○已於本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期日具狀撤回對被告散布文字誹謗罪部分之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9頁），揆諸前開規定，此部分原應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認定構成散布文字誹謗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
　㈠被告於111年10月1日16時許，在澎湖縣○○鄉○○村0○00號，基於毀損之犯意，將告訴人甲○○所有之三星行動電話摔在地上，致令不堪用，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甲○○。因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㈦部分）。
　㈡被告於111年10月2日起至同年月21日間，另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以GOOGLE帳號「wansheng51115」、「wansheng5115」、「jihyin119」、「airhems0315」、「wansheng515」、「wansheng0000000」、「omewin515」、「sicsmjh」、「llppggcc123」、「ccllppgg123」及「e8002@ep-air.com.tw」之電子信箱（起訴書贅載「yunrong0220」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寄送約230封之電子郵件至告訴人丁○○GOOGLE帳號「yunrong0220」之電子信箱，並自同月5日起至11日止，以通訊軟體傳送多則提及告訴人丁○○工作場所、2人感情糾紛、私密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反覆違反告訴人丁○○之意願干擾告訴人丁○○，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㈧部分）。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均須告訴乃論，此觀刑法第357條、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3項自明。
三、經查，本案告訴人甲○○、丁○○已分別於本院審理中具狀撤回對被告毀損罪、跟蹤騷擾罪之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9、271頁），爰依前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政德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鳳岐
　　　　　　　　　　　　　　　　法　官　陳順輝
　　　　　　　　　　　　　　　　法　官　費品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佩蓁
附表一
		編號

		時間

		行為

		證據出處

		罪刑

		備註



		1

		111年9月12日2時14分起至同日20時39分間

		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先警告你，你媽要是再鬧，要死就大家一起死」、「賤貨」、「我鬧到你知道檢討道歉為止」、「我明天會想辦法回去毀了彼此，我再去自殺」、「明天我一定報復所有人我會在你們醫院頂樓上吊」、「你弟上班多久了，可以叫他去死啦，明天遺書我會幫妳寫進去」、「我今天要是大鬧醫院說你自己負責」、「最後5分鐘不回我就打給阿長」、「我等一下開始打電話，一定鬧到沒辦法收拾」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生命、身體及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1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37至93、549至615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2

		111年9月13日0時23分起至同日23時1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一定先弄死你，再去自殺」、「你繼續不接吧我在你們板上留到你出現為止」、「明天我一定在醫院大鬧」、「你上班我就狂打單位」、「醫院板上留不夠是吧，等我貼裸照的時候」、「沒關係啦我連命都不要的人你繼續警察沒關係」、「明天只要警察到公司去，我就到院長室」、「警察只說不能吵你」、「明天警察只要找我就找你們院長」、「明天只要做筆錄我一定還是會鬧到你們醫院去，我連命都不要的人也不要以為警察可以吃的了我」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13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93至103、615至651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3

		111年9月28日0時36分起至同日23時20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你真的每次都要我打去單位你才肯回訊息是不是」、「我會把對話傳給慶哥，我死後新聞稿要怎麼寫隨便他」、「我連命都不要的人，我怕法律嗎」、「我現在把火點下去最後悔的就是留這封遺書給你」、「要報復大家來報復」、「我今天報復完再去自殺」、「我今天晚上一定會徹底的修理他」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8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15至157、719至749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4

		111年9月29日0時24分起至同日23時20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告訴人丁○○裸照、性影像及包含「要報復大家來報復」、「靠我自己今天晚上我會把你們兩個寫的很難停(聽)」、「我今天晚上徹底把你們兩個毀了我就走」、「七美鄉公所一樣會放消息」、「你的玩具我會全部撒在車道上幫你貼名子(字)，我現在回去應(印)貼紙，我等一下全部丟外面自己去撿」、「反正我今天徹底會摧毀我們兩個的感情」、「我今天會讓澎湖人好好認識你」、「4：30你沒跟我道歉我就找出凱莉，全部東西都會上你們醫院跟總院」、「怎樣點開截圖根本不想看這些內容是吧，這是你用紫色手機拍的，就傳這一部吧」、「這個我應該不會傳，這個是我們自己拍的」、「我現在馬上上去你們醫院板上貼」、「我跟你講明的，這些照片影片你留給我的，你就算復合，我也不會刪除」、「婦幼隊很屌，認識隊長很屌，隊長很屌是不死，我放火燒婦幼隊，再去你們醫院燒謝欣穎的車」、「我幹你娘，我這些照片沒有胤(印)出來寫上你名子(字)拿去醫院灑(撒)，我改跟你姓」、「等一下有警察打給我，那個單位打給我，我燒那個單位，不信你就試試看，老子現在用命跟你玩」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進而於同日將貼有告訴人丁○○姓名及就職單位名條之情趣用品遙控器放置在告訴人丁○○機車座椅上，供不特定人共見共聞，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非法方式利用告訴人丁○○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丁○○。

		1.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57至219、749至799頁）。
2.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57至219、749至799頁）。
3.現場照片（見偵卷第383頁）

		陳○昇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



		5

		111年9月30日3時30分至同日5時許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你要回來就在醫院裡面公開，不要交往我也不會放過他，我會好好活著，用我所有的關係弄到他在部隊無法生存」、「再一次我讓他勒令退伍」、「我明天請老高繼續寫」、「你明天看老高第二篇怎麼寫」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及告訴人戊○○之名譽，使告訴人丁○○、戊○○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30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239至251、799至809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㈤



		6

		111年10月1日1時20分至同日4時8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明天請老高繼續寫」、「你要不要講清楚　我跟你保證今天不講　我星期一拿去醫院撒」等語內容之訊息及貼有告訴人丁○○姓名就職單位名條之多件情趣用品照片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10月1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警402卷第75至76、86至87頁、偵卷第811至813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㈥



		7

		111年9月13日至同年10月1日間

		以通訊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暱稱「Jess Wan」、「鐘全高」、「詹文國」、「蔡昀國」帳號，接續傳送包含「我告訴你 是你把我惹毛的 我現在開始寶福 照片我一定全部傳出去 你找誰講都沒有用」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並以前揭帳號，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澎湖大網聚」、「三軍總醫院」及前揭臉書帳號頁面，接續散布「強化我國國軍劈腿戰力，戊○○丁○○」、「澎湖三總　戊○○　學妹好睡嗎　這就是我們的國軍劈腿」、「國防部就是這樣做事情，澎湖三總戊○○劈腿」、「澎湖三總　戊○○　明知別人有男有強迫劈腿還不出面」、「戊○○好看嗎、戊○○來看看你女人的裸照（張貼告訴人丁○○穿著睡衣之照片）」等文字、圖畫，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及損害告訴人戊○○之名譽。

		1.「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臉書專頁貼文留言截圖、被告與告訴人丁○○9月13日LINE對話截圖（見警085卷第63頁）。
2.臉書暱稱「鍾全高」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59頁）。
3.臉書暱稱「詹 文國」貼文及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61、75至77頁、偵卷第877至885頁）。
4.臉書暱稱「Jess Wan」貼文及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71至73頁、偵卷第845至871、887至889頁）。
5.臉書暱稱「蔡昀國」貼文截圖（見偵卷第873至875頁）。
6.扣案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LINE及臉書搜尋帳號之結果（見警085卷第79至81頁）。
7.扣案手機GMAIL帳戶紀錄截圖（見警085卷第83頁）。

		陳○昇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㈨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1

		ACER筆電

		1台



		2

		SANDISK隨身碟（銀色）

		1支



		3

		IPHONE行動電話（含SIM卡）

		2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昇

選任辯護人  林岡輝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906、1064、1221號、112年度偵字第35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昇犯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

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壹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

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陳○昇與丁○○前為同居男女朋友，二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陳○昇於民國111年間二

    人分手後，在澎湖縣某處，使用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品，分別

    為下述行為：

　㈠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

    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示之方式，以加

    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及丁○○現任男友戊○○，使

    丁○○、戊○○均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㈡意圖損害丁○○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及

    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時間，以

    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

    恫嚇丁○○，並非法利用丁○○之個人資料，使丁○○心生畏懼，

    致生危害於安全，足生損害於丁○○。

　㈢基於散布文字誹謗及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對丁○○散布

    文字誹謗部分，業經撤回告訴，詳後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

    說明），於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

    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戊○○，使

    丁○○、戊○○均心生畏懼，並足以毀損戊○○之名譽。嗣因丁○○

    、戊○○報警處理，員警循線追查，並自被告處扣得如附表二

    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丁○○、戊○○訴由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局（下稱馬公

    分局）報告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

    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陳○昇及

    辯護人於本院112年10月17日準備程序中，均明示同意有證

    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2至6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

    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

    為證據應屬適當，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

    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

    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

    見馬公分局馬警分偵字第11101009402號卷【下稱警402卷】

    第5頁、澎湖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06號卷【下稱偵卷】第2

    93、333、407頁、本院卷第252頁），核與告訴人丁○○、戊○

    ○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馬公分局澎警刑字第1110009205號

    卷【下稱警205卷】第13至20頁、警402卷第23至34頁、澎湖

    縣政府警察局澎警刑字第1123104085號卷【下稱警085卷】

    第51至53、55至58頁、偵卷第29至33、39至41、373至375、

    515至519、527至531頁），並有如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示之

    資料及馬公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

    第317至325頁）等件在卷可憑，及如附表二所示之扣案物為

    證（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足認被告於前揭任意性之自白

    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

    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罪名及罪數

　1.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者，為家庭成員間實

    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

    之行為；而該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者，係指家庭成員間

    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

    訴人丁○○前為同居男女朋友，二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對告訴人丁○○本案所

    為，均屬故意對家庭成員實施精神不法侵害之行為，當屬同

    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

    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下列法條論科，先予敘

    明。

　2.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5條

    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就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

    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

    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就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305條之恐

    嚇危害安全罪及同法第310條第2、1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

    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7接續傳送多則訊息、貼文，各係於

    密接時間，基於同一犯意所為，依一般社會通念，各行為之

    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

    行，均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一罪。另被告就附表一編號4、5

    、7所為，係以單一犯意對相同被害人犯不同罪名或對不同

    被害人犯相同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

    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

    刑法第310條第2、1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末被告就附表一

    編號1至7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量刑之依據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丁○○曾為男女

    朋友，竟因未能妥善處理分手事宜而心生怨懟，為報復告訴

    人丁○○、戊○○，率然以前揭方式恐嚇、誹謗告訴人丁○○、戊

    ○○，致告訴人2人心生畏懼，且未知尊重他人隱私及資訊決

    定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侵害告訴人丁○○之隱私，所為顯

    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認全部犯行，先與告訴人戊○○達

    成和解，進而與告訴人丁○○以新臺幣36萬元達成和解，並全

    部履行完畢，並兼衡被告無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暨量以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

    目的、手段，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

    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定應執行刑

　　參酌被告所侵害之法益、動機、行為次數、犯罪區間密集等

    情狀，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

    兼衡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

    限、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併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

    行之刑，併諭知同前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如前述

    ，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固有不是，惟被告犯後坦承犯

    行，且已先後與告訴人戊○○、丁○○和解，並經告訴人丁○○同

    意給予緩刑之機會，此有111年10月21日和解書及113年10月

    16日和解筆錄附卷可憑（見警085卷第85至86頁、本院卷第2

    67頁），本院審酌上情，堪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後即能知

    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因認被告之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3年，

    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對於個人行為控制力、法律規範認知

    均有不足，須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避免情緒、行為衝

    動下再次犯罪，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於

    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另因被

    告本案涉犯家庭暴力罪，應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及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又被告如違反前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

    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之宣告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

    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並用於傳送或儲存前開

    恐嚇、誹謗、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所用之物，核屬被告所有供

    犯罪所用之物，自均應依前開規定沒收之。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說明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就附表一編號7部分所為，另侵害告訴人

    丁○○之名譽，因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

    布文字誹謗罪嫌等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㈨部分）。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誹謗罪，須告訴乃論，刑法第314

    條定有明文。

　㈢查告訴人丁○○已於本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期日具狀撤回對被

    告散布文字誹謗罪部分之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269頁），揆諸前開規定，此部分原應為不

    受理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認定構成散布文字

    誹謗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

    不受理之諭知。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

　㈠被告於111年10月1日16時許，在澎湖縣○○鄉○○村0○00號，基

    於毀損之犯意，將告訴人甲○○所有之三星行動電話摔在地上

    ，致令不堪用，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甲○○。因認被告另涉犯刑

    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㈦

    部分）。

　㈡被告於111年10月2日起至同年月21日間，另基於跟蹤騷擾之

    犯意，以GOOGLE帳號「wansheng51115」、「wansheng5115

    」、「jihyin119」、「airhems0315」、「wansheng515」

    、「wansheng0000000」、「omewin515」、「sicsmjh」、

    「llppggcc123」、「ccllppgg123」及「e8002@ep-air.com

    .tw」之電子信箱（起訴書贅載「yunrong0220」部分，業經

    檢察官當庭更正），寄送約230封之電子郵件至告訴人丁○○G

    OOGLE帳號「yunrong0220」之電子信箱，並自同月5日起至1

    1日止，以通訊軟體傳送多則提及告訴人丁○○工作場所、2人

    感情糾紛、私密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以電子

    通訊、網際網路，反覆違反告訴人丁○○之意願干擾告訴人丁

    ○○，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因認

    被告此部分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18條

    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㈧部分

    ）。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

    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均須告訴乃論，此觀刑法第357條、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3項自明。

三、經查，本案告訴人甲○○、丁○○已分別於本院審理中具狀撤回

    對被告毀損罪、跟蹤騷擾罪之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9、271頁），爰依前開規定，諭知不

    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政德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鳳岐

　　　　　　　　　　　　　　　　法　官　陳順輝

　　　　　　　　　　　　　　　　法　官　費品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佩蓁

附表一

編號 時間 行為 證據出處 罪刑 備註 1 111年9月12日2時14分起至同日20時39分間 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先警告你，你媽要是再鬧，要死就大家一起死」、「賤貨」、「我鬧到你知道檢討道歉為止」、「我明天會想辦法回去毀了彼此，我再去自殺」、「明天我一定報復所有人我會在你們醫院頂樓上吊」、「你弟上班多久了，可以叫他去死啦，明天遺書我會幫妳寫進去」、「我今天要是大鬧醫院說你自己負責」、「最後5分鐘不回我就打給阿長」、「我等一下開始打電話，一定鬧到沒辦法收拾」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生命、身體及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1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37至93、549至615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2 111年9月13日0時23分起至同日23時1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一定先弄死你，再去自殺」、「你繼續不接吧我在你們板上留到你出現為止」、「明天我一定在醫院大鬧」、「你上班我就狂打單位」、「醫院板上留不夠是吧，等我貼裸照的時候」、「沒關係啦我連命都不要的人你繼續警察沒關係」、「明天只要警察到公司去，我就到院長室」、「警察只說不能吵你」、「明天警察只要找我就找你們院長」、「明天只要做筆錄我一定還是會鬧到你們醫院去，我連命都不要的人也不要以為警察可以吃的了我」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13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93至103、615至651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3 111年9月28日0時36分起至同日23時20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你真的每次都要我打去單位你才肯回訊息是不是」、「我會把對話傳給慶哥，我死後新聞稿要怎麼寫隨便他」、「我連命都不要的人，我怕法律嗎」、「我現在把火點下去最後悔的就是留這封遺書給你」、「要報復大家來報復」、「我今天報復完再去自殺」、「我今天晚上一定會徹底的修理他」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8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15至157、719至749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4 111年9月29日0時24分起至同日23時20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告訴人丁○○裸照、性影像及包含「要報復大家來報復」、「靠我自己今天晚上我會把你們兩個寫的很難停(聽)」、「我今天晚上徹底把你們兩個毀了我就走」、「七美鄉公所一樣會放消息」、「你的玩具我會全部撒在車道上幫你貼名子(字)，我現在回去應(印)貼紙，我等一下全部丟外面自己去撿」、「反正我今天徹底會摧毀我們兩個的感情」、「我今天會讓澎湖人好好認識你」、「4：30你沒跟我道歉我就找出凱莉，全部東西都會上你們醫院跟總院」、「怎樣點開截圖根本不想看這些內容是吧，這是你用紫色手機拍的，就傳這一部吧」、「這個我應該不會傳，這個是我們自己拍的」、「我現在馬上上去你們醫院板上貼」、「我跟你講明的，這些照片影片你留給我的，你就算復合，我也不會刪除」、「婦幼隊很屌，認識隊長很屌，隊長很屌是不死，我放火燒婦幼隊，再去你們醫院燒謝欣穎的車」、「我幹你娘，我這些照片沒有胤(印)出來寫上你名子(字)拿去醫院灑(撒)，我改跟你姓」、「等一下有警察打給我，那個單位打給我，我燒那個單位，不信你就試試看，老子現在用命跟你玩」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進而於同日將貼有告訴人丁○○姓名及就職單位名條之情趣用品遙控器放置在告訴人丁○○機車座椅上，供不特定人共見共聞，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非法方式利用告訴人丁○○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丁○○。 1.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57至219、749至799頁）。 2.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57至219、749至799頁）。 3.現場照片（見偵卷第383頁） 陳○昇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 5 111年9月30日3時30分至同日5時許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你要回來就在醫院裡面公開，不要交往我也不會放過他，我會好好活著，用我所有的關係弄到他在部隊無法生存」、「再一次我讓他勒令退伍」、「我明天請老高繼續寫」、「你明天看老高第二篇怎麼寫」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及告訴人戊○○之名譽，使告訴人丁○○、戊○○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30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239至251、799至809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㈤ 6 111年10月1日1時20分至同日4時8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明天請老高繼續寫」、「你要不要講清楚　我跟你保證今天不講　我星期一拿去醫院撒」等語內容之訊息及貼有告訴人丁○○姓名就職單位名條之多件情趣用品照片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10月1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警402卷第75至76、86至87頁、偵卷第811至813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㈥ 7 111年9月13日至同年10月1日間 以通訊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暱稱「Jess Wan」、「鐘全高」、「詹文國」、「蔡昀國」帳號，接續傳送包含「我告訴你 是你把我惹毛的 我現在開始寶福 照片我一定全部傳出去 你找誰講都沒有用」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並以前揭帳號，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澎湖大網聚」、「三軍總醫院」及前揭臉書帳號頁面，接續散布「強化我國國軍劈腿戰力，戊○○丁○○」、「澎湖三總　戊○○　學妹好睡嗎　這就是我們的國軍劈腿」、「國防部就是這樣做事情，澎湖三總戊○○劈腿」、「澎湖三總　戊○○　明知別人有男有強迫劈腿還不出面」、「戊○○好看嗎、戊○○來看看你女人的裸照（張貼告訴人丁○○穿著睡衣之照片）」等文字、圖畫，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及損害告訴人戊○○之名譽。 1.「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臉書專頁貼文留言截圖、被告與告訴人丁○○9月13日LINE對話截圖（見警085卷第63頁）。 2.臉書暱稱「鍾全高」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59頁）。 3.臉書暱稱「詹 文國」貼文及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61、75至77頁、偵卷第877至885頁）。 4.臉書暱稱「Jess Wan」貼文及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71至73頁、偵卷第845至871、887至889頁）。 5.臉書暱稱「蔡昀國」貼文截圖（見偵卷第873至875頁）。 6.扣案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LINE及臉書搜尋帳號之結果（見警085卷第79至81頁）。 7.扣案手機GMAIL帳戶紀錄截圖（見警085卷第83頁）。 陳○昇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㈨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1 ACER筆電 1台 2 SANDISK隨身碟（銀色） 1支 3 IPHONE行動電話（含SIM卡） 2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

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昇
選任辯護人  林岡輝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906、1064、1221號、112年度偵字第3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昇犯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
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陳○昇與丁○○前為同居男女朋友，二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陳○昇於民國111年間二人分手後，在澎湖縣某處，使用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品，分別為下述行為：
　㈠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及丁○○現任男友戊○○，使丁○○、戊○○均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㈡意圖損害丁○○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並非法利用丁○○之個人資料，使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足生損害於丁○○。
　㈢基於散布文字誹謗及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對丁○○散布文字誹謗部分，業經撤回告訴，詳後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說明），於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戊○○，使丁○○、戊○○均心生畏懼，並足以毀損戊○○之名譽。嗣因丁○○、戊○○報警處理，員警循線追查，並自被告處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丁○○、戊○○訴由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局（下稱馬公分局）報告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陳○昇及辯護人於本院112年10月17日準備程序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2至6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馬公分局馬警分偵字第11101009402號卷【下稱警402卷】第5頁、澎湖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06號卷【下稱偵卷】第293、333、407頁、本院卷第252頁），核與告訴人丁○○、戊○○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馬公分局澎警刑字第1110009205號卷【下稱警205卷】第13至20頁、警402卷第23至34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澎警刑字第1123104085號卷【下稱警085卷】第51至53、55至58頁、偵卷第29至33、39至41、373至375、515至519、527至531頁），並有如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資料及馬公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317至325頁）等件在卷可憑，及如附表二所示之扣案物為證（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足認被告於前揭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罪名及罪數
　1.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者，為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而該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者，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丁○○前為同居男女朋友，二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對告訴人丁○○本案所為，均屬故意對家庭成員實施精神不法侵害之行為，當屬同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下列法條論科，先予敘明。
　2.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就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就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同法第310條第2、1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7接續傳送多則訊息、貼文，各係於密接時間，基於同一犯意所為，依一般社會通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均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一罪。另被告就附表一編號4、5、7所為，係以單一犯意對相同被害人犯不同罪名或對不同被害人犯相同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刑法第310條第2、1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末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7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量刑之依據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丁○○曾為男女朋友，竟因未能妥善處理分手事宜而心生怨懟，為報復告訴人丁○○、戊○○，率然以前揭方式恐嚇、誹謗告訴人丁○○、戊○○，致告訴人2人心生畏懼，且未知尊重他人隱私及資訊決定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侵害告訴人丁○○之隱私，所為顯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認全部犯行，先與告訴人戊○○達成和解，進而與告訴人丁○○以新臺幣36萬元達成和解，並全部履行完畢，並兼衡被告無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暨量以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定應執行刑
　　參酌被告所侵害之法益、動機、行為次數、犯罪區間密集等情狀，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併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併諭知同前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如前述，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固有不是，惟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已先後與告訴人戊○○、丁○○和解，並經告訴人丁○○同意給予緩刑之機會，此有111年10月21日和解書及113年10月16日和解筆錄附卷可憑（見警085卷第85至86頁、本院卷第267頁），本院審酌上情，堪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後即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因認被告之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對於個人行為控制力、法律規範認知均有不足，須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避免情緒、行為衝動下再次犯罪，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另因被告本案涉犯家庭暴力罪，應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被告如違反前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之宣告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並用於傳送或儲存前開恐嚇、誹謗、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所用之物，核屬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自均應依前開規定沒收之。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說明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就附表一編號7部分所為，另侵害告訴人丁○○之名譽，因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嫌等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㈨部分）。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誹謗罪，須告訴乃論，刑法第314條定有明文。
　㈢查告訴人丁○○已於本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期日具狀撤回對被告散布文字誹謗罪部分之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9頁），揆諸前開規定，此部分原應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認定構成散布文字誹謗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
　㈠被告於111年10月1日16時許，在澎湖縣○○鄉○○村0○00號，基於毀損之犯意，將告訴人甲○○所有之三星行動電話摔在地上，致令不堪用，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甲○○。因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㈦部分）。
　㈡被告於111年10月2日起至同年月21日間，另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以GOOGLE帳號「wansheng51115」、「wansheng5115」、「jihyin119」、「airhems0315」、「wansheng515」、「wansheng0000000」、「omewin515」、「sicsmjh」、「llppggcc123」、「ccllppgg123」及「e8002@ep-air.com.tw」之電子信箱（起訴書贅載「yunrong0220」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寄送約230封之電子郵件至告訴人丁○○GOOGLE帳號「yunrong0220」之電子信箱，並自同月5日起至11日止，以通訊軟體傳送多則提及告訴人丁○○工作場所、2人感情糾紛、私密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反覆違反告訴人丁○○之意願干擾告訴人丁○○，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㈧部分）。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均須告訴乃論，此觀刑法第357條、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3項自明。
三、經查，本案告訴人甲○○、丁○○已分別於本院審理中具狀撤回對被告毀損罪、跟蹤騷擾罪之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9、271頁），爰依前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政德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鳳岐
　　　　　　　　　　　　　　　　法　官　陳順輝
　　　　　　　　　　　　　　　　法　官　費品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佩蓁
附表一
		編號

		時間

		行為

		證據出處

		罪刑

		備註



		1

		111年9月12日2時14分起至同日20時39分間

		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先警告你，你媽要是再鬧，要死就大家一起死」、「賤貨」、「我鬧到你知道檢討道歉為止」、「我明天會想辦法回去毀了彼此，我再去自殺」、「明天我一定報復所有人我會在你們醫院頂樓上吊」、「你弟上班多久了，可以叫他去死啦，明天遺書我會幫妳寫進去」、「我今天要是大鬧醫院說你自己負責」、「最後5分鐘不回我就打給阿長」、「我等一下開始打電話，一定鬧到沒辦法收拾」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生命、身體及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1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37至93、549至615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2

		111年9月13日0時23分起至同日23時1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一定先弄死你，再去自殺」、「你繼續不接吧我在你們板上留到你出現為止」、「明天我一定在醫院大鬧」、「你上班我就狂打單位」、「醫院板上留不夠是吧，等我貼裸照的時候」、「沒關係啦我連命都不要的人你繼續警察沒關係」、「明天只要警察到公司去，我就到院長室」、「警察只說不能吵你」、「明天警察只要找我就找你們院長」、「明天只要做筆錄我一定還是會鬧到你們醫院去，我連命都不要的人也不要以為警察可以吃的了我」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13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93至103、615至651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3

		111年9月28日0時36分起至同日23時20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你真的每次都要我打去單位你才肯回訊息是不是」、「我會把對話傳給慶哥，我死後新聞稿要怎麼寫隨便他」、「我連命都不要的人，我怕法律嗎」、「我現在把火點下去最後悔的就是留這封遺書給你」、「要報復大家來報復」、「我今天報復完再去自殺」、「我今天晚上一定會徹底的修理他」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8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15至157、719至749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4

		111年9月29日0時24分起至同日23時20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告訴人丁○○裸照、性影像及包含「要報復大家來報復」、「靠我自己今天晚上我會把你們兩個寫的很難停(聽)」、「我今天晚上徹底把你們兩個毀了我就走」、「七美鄉公所一樣會放消息」、「你的玩具我會全部撒在車道上幫你貼名子(字)，我現在回去應(印)貼紙，我等一下全部丟外面自己去撿」、「反正我今天徹底會摧毀我們兩個的感情」、「我今天會讓澎湖人好好認識你」、「4：30你沒跟我道歉我就找出凱莉，全部東西都會上你們醫院跟總院」、「怎樣點開截圖根本不想看這些內容是吧，這是你用紫色手機拍的，就傳這一部吧」、「這個我應該不會傳，這個是我們自己拍的」、「我現在馬上上去你們醫院板上貼」、「我跟你講明的，這些照片影片你留給我的，你就算復合，我也不會刪除」、「婦幼隊很屌，認識隊長很屌，隊長很屌是不死，我放火燒婦幼隊，再去你們醫院燒謝欣穎的車」、「我幹你娘，我這些照片沒有胤(印)出來寫上你名子(字)拿去醫院灑(撒)，我改跟你姓」、「等一下有警察打給我，那個單位打給我，我燒那個單位，不信你就試試看，老子現在用命跟你玩」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進而於同日將貼有告訴人丁○○姓名及就職單位名條之情趣用品遙控器放置在告訴人丁○○機車座椅上，供不特定人共見共聞，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非法方式利用告訴人丁○○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丁○○。

		1.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57至219、749至799頁）。
2.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57至219、749至799頁）。
3.現場照片（見偵卷第383頁）

		陳○昇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



		5

		111年9月30日3時30分至同日5時許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你要回來就在醫院裡面公開，不要交往我也不會放過他，我會好好活著，用我所有的關係弄到他在部隊無法生存」、「再一次我讓他勒令退伍」、「我明天請老高繼續寫」、「你明天看老高第二篇怎麼寫」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及告訴人戊○○之名譽，使告訴人丁○○、戊○○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30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239至251、799至809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㈤



		6

		111年10月1日1時20分至同日4時8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明天請老高繼續寫」、「你要不要講清楚　我跟你保證今天不講　我星期一拿去醫院撒」等語內容之訊息及貼有告訴人丁○○姓名就職單位名條之多件情趣用品照片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10月1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警402卷第75至76、86至87頁、偵卷第811至813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㈥



		7

		111年9月13日至同年10月1日間

		以通訊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暱稱「Jess Wan」、「鐘全高」、「詹文國」、「蔡昀國」帳號，接續傳送包含「我告訴你 是你把我惹毛的 我現在開始寶福 照片我一定全部傳出去 你找誰講都沒有用」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並以前揭帳號，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澎湖大網聚」、「三軍總醫院」及前揭臉書帳號頁面，接續散布「強化我國國軍劈腿戰力，戊○○丁○○」、「澎湖三總　戊○○　學妹好睡嗎　這就是我們的國軍劈腿」、「國防部就是這樣做事情，澎湖三總戊○○劈腿」、「澎湖三總　戊○○　明知別人有男有強迫劈腿還不出面」、「戊○○好看嗎、戊○○來看看你女人的裸照（張貼告訴人丁○○穿著睡衣之照片）」等文字、圖畫，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及損害告訴人戊○○之名譽。

		1.「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臉書專頁貼文留言截圖、被告與告訴人丁○○9月13日LINE對話截圖（見警085卷第63頁）。
2.臉書暱稱「鍾全高」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59頁）。
3.臉書暱稱「詹 文國」貼文及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61、75至77頁、偵卷第877至885頁）。
4.臉書暱稱「Jess Wan」貼文及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71至73頁、偵卷第845至871、887至889頁）。
5.臉書暱稱「蔡昀國」貼文截圖（見偵卷第873至875頁）。
6.扣案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LINE及臉書搜尋帳號之結果（見警085卷第79至81頁）。
7.扣案手機GMAIL帳戶紀錄截圖（見警085卷第83頁）。

		陳○昇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㈨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1

		ACER筆電

		1台



		2

		SANDISK隨身碟（銀色）

		1支



		3

		IPHONE行動電話（含SIM卡）

		2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昇

選任辯護人  林岡輝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906、1064、1221號、112年度偵字第3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昇犯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

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

一、陳○昇與丁○○前為同居男女朋友，二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陳○昇於民國111年間二人分手後，在澎湖縣某處，使用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品，分別為下述行為：

　㈠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分別於如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及丁○○現任男友戊○○，使丁○○、戊○○均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㈡意圖損害丁○○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並非法利用丁○○之個人資料，使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足生損害於丁○○。

　㈢基於散布文字誹謗及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對丁○○散布文字誹謗部分，業經撤回告訴，詳後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說明），於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時間，以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之方式，以加害生命、身體、名譽之事恫嚇丁○○、戊○○，使丁○○、戊○○均心生畏懼，並足以毀損戊○○之名譽。嗣因丁○○、戊○○報警處理，員警循線追查，並自被告處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丁○○、戊○○訴由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局（下稱馬公分局）報告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陳○昇及辯護人於本院112年10月17日準備程序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2至6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馬公分局馬警分偵字第11101009402號卷【下稱警402卷】第5頁、澎湖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906號卷【下稱偵卷】第293、333、407頁、本院卷第252頁），核與告訴人丁○○、戊○○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馬公分局澎警刑字第1110009205號卷【下稱警205卷】第13至20頁、警402卷第23至34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澎警刑字第1123104085號卷【下稱警085卷】第51至53、55至58頁、偵卷第29至33、39至41、373至375、515至519、527至531頁），並有如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資料及馬公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卷第317至325頁）等件在卷可憑，及如附表二所示之扣案物為證（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足認被告於前揭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罪名及罪數

　1.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者，為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而該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者，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丁○○前為同居男女朋友，二人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又被告對告訴人丁○○本案所為，均屬故意對家庭成員實施精神不法侵害之行為，當屬同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仍應依下列法條論科，先予敘明。

　2.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3、5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就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就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同法第310條第2、1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又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7接續傳送多則訊息、貼文，各係於密接時間，基於同一犯意所為，依一般社會通念，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均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一罪。另被告就附表一編號4、5、7所為，係以單一犯意對相同被害人犯不同罪名或對不同被害人犯相同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刑法第310條第2、1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末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至7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量刑之依據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丁○○曾為男女朋友，竟因未能妥善處理分手事宜而心生怨懟，為報復告訴人丁○○、戊○○，率然以前揭方式恐嚇、誹謗告訴人丁○○、戊○○，致告訴人2人心生畏懼，且未知尊重他人隱私及資訊決定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侵害告訴人丁○○之隱私，所為顯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認全部犯行，先與告訴人戊○○達成和解，進而與告訴人丁○○以新臺幣36萬元達成和解，並全部履行完畢，並兼衡被告無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暨量以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一罪刑欄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定應執行刑

　　參酌被告所侵害之法益、動機、行為次數、犯罪區間密集等情狀，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各罪之原定刑期、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併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之刑，併諭知同前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如前述，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固有不是，惟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已先後與告訴人戊○○、丁○○和解，並經告訴人丁○○同意給予緩刑之機會，此有111年10月21日和解書及113年10月16日和解筆錄附卷可憑（見警085卷第85至86頁、本院卷第267頁），本院審酌上情，堪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後即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因認被告之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對於個人行為控制力、法律規範認知均有不足，須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避免情緒、行為衝動下再次犯罪，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另因被告本案涉犯家庭暴力罪，應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被告如違反前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之宣告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均為被告所有並用於傳送或儲存前開恐嚇、誹謗、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所用之物，核屬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自均應依前開規定沒收之。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說明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就附表一編號7部分所為，另侵害告訴人丁○○之名譽，因認被告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嫌等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㈨部分）。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310條第2項誹謗罪，須告訴乃論，刑法第314條定有明文。

　㈢查告訴人丁○○已於本院113年10月16日審理期日具狀撤回對被告散布文字誹謗罪部分之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9頁），揆諸前開規定，此部分原應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認定構成散布文字誹謗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

　㈠被告於111年10月1日16時許，在澎湖縣○○鄉○○村0○00號，基於毀損之犯意，將告訴人甲○○所有之三星行動電話摔在地上，致令不堪用，足生損害於告訴人甲○○。因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㈦部分）。

　㈡被告於111年10月2日起至同年月21日間，另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以GOOGLE帳號「wansheng51115」、「wansheng5115」、「jihyin119」、「airhems0315」、「wansheng515」、「wansheng0000000」、「omewin515」、「sicsmjh」、「llppggcc123」、「ccllppgg123」及「e8002@ep-air.com.tw」之電子信箱（起訴書贅載「yunrong0220」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寄送約230封之電子郵件至告訴人丁○○GOOGLE帳號「yunrong0220」之電子信箱，並自同月5日起至11日止，以通訊軟體傳送多則提及告訴人丁○○工作場所、2人感情糾紛、私密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反覆違反告訴人丁○○之意願干擾告訴人丁○○，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等語（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㈧部分）。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均須告訴乃論，此觀刑法第357條、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3項自明。

三、經查，本案告訴人甲○○、丁○○已分別於本院審理中具狀撤回對被告毀損罪、跟蹤騷擾罪之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9、271頁），爰依前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政德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鳳岐

　　　　　　　　　　　　　　　　法　官　陳順輝

　　　　　　　　　　　　　　　　法　官　費品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佩蓁

附表一

編號 時間 行為 證據出處 罪刑 備註 1 111年9月12日2時14分起至同日20時39分間 透過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先警告你，你媽要是再鬧，要死就大家一起死」、「賤貨」、「我鬧到你知道檢討道歉為止」、「我明天會想辦法回去毀了彼此，我再去自殺」、「明天我一定報復所有人我會在你們醫院頂樓上吊」、「你弟上班多久了，可以叫他去死啦，明天遺書我會幫妳寫進去」、「我今天要是大鬧醫院說你自己負責」、「最後5分鐘不回我就打給阿長」、「我等一下開始打電話，一定鬧到沒辦法收拾」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生命、身體及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1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37至93、549至615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 2 111年9月13日0時23分起至同日23時1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一定先弄死你，再去自殺」、「你繼續不接吧我在你們板上留到你出現為止」、「明天我一定在醫院大鬧」、「你上班我就狂打單位」、「醫院板上留不夠是吧，等我貼裸照的時候」、「沒關係啦我連命都不要的人你繼續警察沒關係」、「明天只要警察到公司去，我就到院長室」、「警察只說不能吵你」、「明天警察只要找我就找你們院長」、「明天只要做筆錄我一定還是會鬧到你們醫院去，我連命都不要的人也不要以為警察可以吃的了我」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13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93至103、615至651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 3 111年9月28日0時36分起至同日23時20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你真的每次都要我打去單位你才肯回訊息是不是」、「我會把對話傳給慶哥，我死後新聞稿要怎麼寫隨便他」、「我連命都不要的人，我怕法律嗎」、「我現在把火點下去最後悔的就是留這封遺書給你」、「要報復大家來報復」、「我今天報復完再去自殺」、「我今天晚上一定會徹底的修理他」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8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15至157、719至749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㈢ 4 111年9月29日0時24分起至同日23時20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告訴人丁○○裸照、性影像及包含「要報復大家來報復」、「靠我自己今天晚上我會把你們兩個寫的很難停(聽)」、「我今天晚上徹底把你們兩個毀了我就走」、「七美鄉公所一樣會放消息」、「你的玩具我會全部撒在車道上幫你貼名子(字)，我現在回去應(印)貼紙，我等一下全部丟外面自己去撿」、「反正我今天徹底會摧毀我們兩個的感情」、「我今天會讓澎湖人好好認識你」、「4：30你沒跟我道歉我就找出凱莉，全部東西都會上你們醫院跟總院」、「怎樣點開截圖根本不想看這些內容是吧，這是你用紫色手機拍的，就傳這一部吧」、「這個我應該不會傳，這個是我們自己拍的」、「我現在馬上上去你們醫院板上貼」、「我跟你講明的，這些照片影片你留給我的，你就算復合，我也不會刪除」、「婦幼隊很屌，認識隊長很屌，隊長很屌是不死，我放火燒婦幼隊，再去你們醫院燒謝欣穎的車」、「我幹你娘，我這些照片沒有胤(印)出來寫上你名子(字)拿去醫院灑(撒)，我改跟你姓」、「等一下有警察打給我，那個單位打給我，我燒那個單位，不信你就試試看，老子現在用命跟你玩」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進而於同日將貼有告訴人丁○○姓名及就職單位名條之情趣用品遙控器放置在告訴人丁○○機車座椅上，供不特定人共見共聞，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並非法方式利用告訴人丁○○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丁○○。 1.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57至219、749至799頁）。 2.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157至219、749至799頁）。 3.現場照片（見偵卷第383頁） 陳○昇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㈣ 5 111年9月30日3時30分至同日5時許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你要回來就在醫院裡面公開，不要交往我也不會放過他，我會好好活著，用我所有的關係弄到他在部隊無法生存」、「再一次我讓他勒令退伍」、「我明天請老高繼續寫」、「你明天看老高第二篇怎麼寫」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及告訴人戊○○之名譽，使告訴人丁○○、戊○○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9月30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239至251、799至809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㈤ 6 111年10月1日1時20分至同日4時8分間 透過LINE接續傳送包含「我明天請老高繼續寫」、「你要不要講清楚　我跟你保證今天不講　我星期一拿去醫院撒」等語內容之訊息及貼有告訴人丁○○姓名就職單位名條之多件情趣用品照片予告訴人丁○○，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被告與告訴人丁○○111年10月1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警402卷第75至76、86至87頁、偵卷第811至813頁）。 陳○昇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㈥ 7 111年9月13日至同年10月1日間 以通訊軟體FACEBOOK（下稱臉書）暱稱「Jess Wan」、「鐘全高」、「詹文國」、「蔡昀國」帳號，接續傳送包含「我告訴你 是你把我惹毛的 我現在開始寶福 照片我一定全部傳出去 你找誰講都沒有用」等語內容之訊息予告訴人丁○○，並以前揭帳號，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臉書社團「澎湖大網聚」、「三軍總醫院」及前揭臉書帳號頁面，接續散布「強化我國國軍劈腿戰力，戊○○丁○○」、「澎湖三總　戊○○　學妹好睡嗎　這就是我們的國軍劈腿」、「國防部就是這樣做事情，澎湖三總戊○○劈腿」、「澎湖三總　戊○○　明知別人有男有強迫劈腿還不出面」、「戊○○好看嗎、戊○○來看看你女人的裸照（張貼告訴人丁○○穿著睡衣之照片）」等文字、圖畫，以此方式暗示將加害於告訴人丁○○名譽，使告訴人丁○○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及損害告訴人戊○○之名譽。 1.「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臉書專頁貼文留言截圖、被告與告訴人丁○○9月13日LINE對話截圖（見警085卷第63頁）。 2.臉書暱稱「鍾全高」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59頁）。 3.臉書暱稱「詹 文國」貼文及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61、75至77頁、偵卷第877至885頁）。 4.臉書暱稱「Jess Wan」貼文及Messenger訊息截圖（見警085卷第71至73頁、偵卷第845至871、887至889頁）。 5.臉書暱稱「蔡昀國」貼文截圖（見偵卷第873至875頁）。 6.扣案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LINE及臉書搜尋帳號之結果（見警085卷第79至81頁）。 7.扣案手機GMAIL帳戶紀錄截圖（見警085卷第83頁）。 陳○昇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即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㈨ 

附表二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1 ACER筆電 1台 2 SANDISK隨身碟（銀色） 1支 3 IPHONE行動電話（含SIM卡） 2支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10條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